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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及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

薛震先生、董事董振华先生、董事范奇晖先生、董事马若鹏先生、独立董事李祥高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于2025年5月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调整董事

会人数、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董事会人数由

11名调整为7名，其中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3名，职工董事1名，并同步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修订《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规范运作》”）规

定，科创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同时，结合《公司章程》对董事会成员人数的相关要

求，公司需减少四名董事，其中包括至少两名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出于对公司

治理结构优化工作的支持，结合个人工作的安排，董事薛震先生、董事董振华先生、

董事范奇晖先生、董事马若鹏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其中董事董



振华先生同时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独立董事李祥高先生

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上述离任董事中，薛震先生、董振华先生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去董事职务

后，其二人仍将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范奇晖先生原系由股东北京君联成业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北京君联慧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推荐、

马若鹏先生原系由股东深圳国中中小企业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推荐，经董事会提名、股东会选举担任公司董事，范奇晖先生和马若鹏先生辞职后将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李祥高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薛震先生、董振华先

生、范奇晖先生、马若鹏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由于李祥高

先生的离任将导致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比未过半数，其辞职报告自公司董事会补

选出新任提名委员会委员之日起生效。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

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

司任职

具体职务

是否存在

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

承诺

薛震 董事 2025/5/20 2026/11/14 工作安排 是 副总经理 是

董振华
董事

2025/5/20 2026/11/14 工作安排 是 副总经理 是
战略委员会委员

范奇晖 董事 2025/5/20 2026/11/14 工作安排 否 不适用 是

马若鹏 董事 2025/5/20 2026/11/14 工作安排 否 不适用 是

李祥高

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

会补选出

新任提名

委员会委

员之日

2026/11/14 个人原因 否 不适用 是
提名委员会委员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薛震先生、董振华先

生、范奇晖先生、马若鹏先生、李祥高先生的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

法定人数，不会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或独立董事中没有

会计专业人士的情形，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薛震先生、董振华先生、范奇晖先生、马若鹏先生和李祥高

先生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薛震先生、董振华先生、范奇晖先生、马若鹏先生和李

祥高先生承诺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相关承诺具体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披露的《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中上述离任人员的承诺内容。

薛震先生、董振华先生、范奇晖先生、马若鹏先生和李祥高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

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董事会对其在任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二、选举职工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职工董事1名。公司于

2025年5月21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同意选举赵

晓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附件：职工董事简历

赵晓辉：男，1980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本科毕业于

青岛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并取得学士学位。2004年9月至2006年5月任西安鸿瑞光

显部品有限公司采购专员；2006年6月至2011年8月任深圳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采购

专员；2011年9月至2012年11月任上海路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2012年12月

至2016年8月任公司海外部部长；2014年7月至2017年7月任公司监事；2016年9月至

2019年2月任公司市场部部长；2019年3月至2025年5月任公司监事；2019年3月至今历

任公司市场拓展部部长、新型战略事业部销售总监、销售中心销售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晓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

职条件，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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